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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工作
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进一步规范全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（以下简称职工医

保）门诊慢特病管理，增强门诊医疗保障效能，稳步推进职工

基本医疗保险自治区级统筹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

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

〔2021〕14 号）、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完

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》（内政办

发〔2021〕82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工作要求

持续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，适度保障与规范诊疗相结

合，规范统一全区职工医保门诊慢特病病种目录、认定标准、

支付范围等，推动配套服务持续优化，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和基

金使用效能，逐步实现由病种保障向费用保障过渡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建立病种基础目录。将部分适合在门诊开展、比住

院更经济方便，且治疗周期长、费用负担相对较重的疾病，建

立全区职工医保门诊慢特病病种基础目录（以下简称病种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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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录），统一确定病种范围、编码，并根据实施情况动态调整。

各统筹地区综合考虑本地区现有病种、基金承受能力等因素，

可适当保留本地区原有职工医保门诊慢特病病种。

（二）严格病种认定标准。职工医保门诊慢特病认定标准

按照国家临床诊断标准或相关专业委员会的诊疗指南确定。

（三）明确费用支付范围。职工医保门诊慢特病患者在定

点医药机构治疗门诊慢特病所发生的政策范围内医药费用纳

入医保统筹基金支付范围。医保基金支付的门诊慢特病医药费

用，应严格执行国家和自治区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、诊疗项

目、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及支付标准。与门诊慢特病治疗无关的

其他疾病的门诊医疗费用，不纳入门诊慢特病保障范围。

（四）合理确定待遇水平。各统筹地区结合医保统筹基金

运行情况、普通门诊统筹政策等因素，设置职工医保门诊慢特

病病种待遇，合理制定起付标准、支付比例和最高支付限额。

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强化对待遇标准的指导，不断增强待遇公平

性，缩小统筹地区间待遇差距，逐步实现职工医保门诊慢特病

待遇统一。

三、配套措施

（一）动态调整基础目录。自治区医疗保障局牵头研究职

工医保门诊慢特病病种相关工作，组织评估论证，对职工医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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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诊慢特病病种基础目录实行动态管理。

（二）持续优化服务。各统筹地区要充分利用医保信息系

统，进一步优化门诊慢特病申请、受理、认定等经办服务。根

据本统筹地区服务需求和自身能力，合理确定门诊慢特病定点

医药机构。可将门诊慢特病审核认定等经办服务下沉至具备一

定资质的定点医疗机构。加大医保经办人员培训力度，不断提

升服务能力。

（三）完善结算管理。门诊慢特病费用实行即时结算。定

点医疗机构要认真审核申报材料的真实性，严格按照诊疗规范

及相关政策规定确定治疗方案。定点医药机构应按规定及时将

门诊慢特病参保人员就诊信息及相关费用明细上传至医保信

息平台，按月申报并进行对账结算。定点医药机构要优先保障

患者用药和门诊治疗，严格控制不合理用药及相关检查费用。

（四）强化监督管理。各级医保部门要将门诊慢特病纳入

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范畴，加强对门诊慢特病认定、医疗服

务等行为的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。完善智能监控知识库和规则

库，将门诊慢特病的诊断、检查、治疗、用药等纳入监控范围。

参保人员及两定机构应严格遵守门诊慢特病管理相关规定，医

保经办机构对参保人员经核实不符合门诊慢特病认定条件的、

有相关欺诈骗保以及其他违规行为的，取消待遇享受资格，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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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医疗机构的，不得开展认定工作。

（五）规范预算编制。加强总额预算管理，坚持以收定支、

收支平衡、略有结余的原则，合理编制支出预算。在确保基金

安全的前提下，赋能定点医药机构有序发展，促进医疗、医保、

医药协同发展与治理。完善与门诊保障相适应的付费机制，做

好门诊慢特病、普通门诊统筹和门诊特殊用药等现有门诊保障

政策的衔接，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。

四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统筹地区要充分认识规范职工医

保门诊慢特病保障工作的重要意义，统筹安排，建立协同机制，

抓好工作落实。同时，做好基金运行和专项统计分析，防范化

解基金运行风险。各统筹地区要结合实际，在职责权限范围内

细化政策内容，报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备案。

（二）做好政策宣传。各统筹地区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引

导，广泛开展宣传，准确解读政策，提高政策知晓度。要指导

定点医药机构做好门诊慢特病认定、就医结算等服务，引导规

范诊疗，合理利用医疗资源，不断增强门诊保障水平。

（三）确保稳慎推进。各统筹地区要积极稳妥推进，并

对政策落实情况进行跟踪分析与评估，及时完善有关措施，确

保参保人员待遇平稳过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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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内蒙古自治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病种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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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内蒙古自治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

门诊慢特病病种基础目录

序号 类别 病种名称及治疗方式

1 一 恶性肿瘤放化疗

2

二 慢性肾功能衰竭
血液透析

3 腹膜透析

4 三 器官移植抗排异治疗

5 四 重症精神症

6 五 肺动脉高压

7 六 帕金森病

8 七 系统性红斑狼疮

9 八 再生障碍性贫血

10 九 血友病

11 十 病毒性肝炎（干扰素治疗）

12 十一 肝硬化失代偿期


